附件：
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技术部分
	商务部分
	价格部分

	权重
	40%
	30%
	30%

	分值
	40分
	30分
	30分


1． 权重分配（权重 100%） 
2． 技术部分评审标准（权重40%)
	评审分项
	评分说明

	序号
	内容
	分值
	

	1
	总体实施方案
	12分
	根据响应供应商对本项目技术标准与要求中提供的项目总体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项目需求理解程度、流程步骤、测评方法、测评工具、项目管理制度、人员管理、风险防范措施等进行评审： 
1.方案完备、详细清晰、可行性高，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得12分；
2.方案完整、基本可行，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得8分；
3.方案不详细、可行性不高、部分满足采购需求，得4分；
4.无提供不得分。

	2
	报告模板方案 
	10分
	根据响应供应商对本项目技术标准与要求中所提供的报告模板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测评方法、测评实施过程、测评整改建议、测评报告等测评过程文档模板内容的完整性、可操作性进行评审： 
1. 方案完整、可操作性高，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10分； 
2. 方案较完整、可操作性较高，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7分； 
3.方案简单，可操作性一般，部分满足采购需求，得4分； 
4.不提供不得分。

	3
	服务工具
	8分
	响应供应商具有以下服务工具：
1.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及管理工具；
2. 网络边界入侵监测追踪工具；
3. 网络安全攻防对抗演练平台系统工具；
4. 数据安全评估工具；
5.网络安全渗透测试工具；
6.源代码安全检测工具；
7.网络安全漏洞扫描工具；
8.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评估工具。每满足一项得1分。
本项最高得8分。注：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1.工具为投标人自有的，提供相关工具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同一个工具包含多个功能的，可按功能得分）并加盖投标人公章；2.工具为投标人从第三方购买的，则需提供相关工具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及向版权人购买的工具产品合同关键页（合同封面、内容及双方签章页）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3.工具为投标人租赁的，提供租赁协议/合同和相关工具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4.提供承诺函，承诺合同签订后保证根据采购人需求投入具备上述功能的工具，承诺函中须明确具体配备的工具类别及配备时间。不提供不得分。

	4
	项目质量方案
	10分
	根据响应供应商对本项目用户需求中内容提供的质量保障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质量监督措施、配置管理措施、对缺陷的控制及纠正措施等进行评审： 
1.方案完备、详细清晰、可行性高，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得10分；
2.方案完整、基本可行，完全满足采购需求，得7分；
3.方案不详细、可行性不高、部分满足采购需求，得4分；
4.无提供不得分。

	合计
	40分
	


技术部分计算公式如下：
子项服务评分=（各评委子项评分总和）÷评委人数 
技术得分=各子项技术评分的总和

3． 商务部分评审标准（权重30%)
	评审分项
	评分说明

	序号
	内容
	分值
	

	1
	同类业绩情况
	9分
	投标人自 2021 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提供同类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符合要求的项目案例得3分，本项最高得9分。注：需提供业绩合同关键页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2
	供应商荣誉
	9分
	1.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3分；
2.获得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3分；
3.获得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3分；
以上证书需提供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3
	投标人拟投入项目实施团队人员资质 
	12分
	根据响应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实施团队人员情况进行评审：
1、具有《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信息安全工程师或者网络工程师的，得2分:
2、具有中国标准化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IT服务项目经理》证书的，得2分;
3、具有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颁发《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培训证书的，得2分;
4、具有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颁发《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培训证书的，得2分:
5、具有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颁发《重要信息系统保护人员CIIP-A》培训证书的，得2分:
6、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颁发《高级网络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的，得2分。
注:需提供人员相关证书复印件及提交响应文件截止前任意一个月(不含截止当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凭证，不提供或提供不全对应分项不得分。

	合计
	30分
	


商务部分计算公式如下：
子项商务评分=（各评委子项评分总和）÷评委人数 
商务得分=各子项商务评分的总和
4． 价格部分（权重3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计算，经评标委员会审核，满足要求，最终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折算递减。
即：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终磋商报价（修正后））×价格权重×100
（评标基准价、得分均精确到两位小数）
5.1. 评分汇总
技术部分得分 ＝ 各子项技术评分的总和
商务部分得分 ＝ 各子项商务评分的总和
价格部分得分 ＝ 统一公式计算得分
评标总得分 ＝技术得分+商务得分+价格得分
技术得分满分为40分，商务得分满分为30分，价格得分满分为30分。
（汇总计算时将按四舍五入的原则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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